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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合规专家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加强对税务合规专家的管理，充分发挥他们在税务合规领域的专业作用，根据《浙江省注册税务师协会税务合规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原则。
第三条 税务合规专家实行动态管理，考核工作由浙江省注册税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省税协）执业准则委员会和教育培训委员会组织实施。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省税协评定的税务合规专家。
第二章 日常考核
第五条 日常考核采用百分制方式。
第六条 日常考核主要分为参加活动、上报课件、走进税务合规大讲堂、开展业务研讨和解决实际问题五个方面。
第七条 参加省税协以及各地市办事处组织的培训、会议等活动的，得20分。无故缺席的，一次扣2分，请假缺席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第八条 按时保质保量上报大讲堂年度课件的，得30分。
（一）按规定时间上报年度课件的，得10分。未按时上报但已上报的，得5分；未上报的，得0分。
（二）被评为精品课件的，得20分；被评为一般课的，得10分。精品课件要求：主题明确、有数据支撑和案例剖析，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；有涉税风险提示、防范建议及合规指引；PPT制作文字简洁、结构清析，利用图表、图像等可视化手段，视觉设计美观。
第九条 参加省税协或各地市办事处组织的税务合规大讲堂，授课内容专业、准确，符合法规要求，风格清晰、生动的，得30分。
（一）走进省税协组织的税务合规大讲堂授课的，得15分，走进各地市办事处税务合规大讲堂授课的，得10分；
（二）授课效果反响好的，得15分，反响较好的，得10分，反响较差的，得5分。
第十条 开展业务研究，在报刊杂志、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涉税调研文章得10分。
（一）在省部级及以上专业报刊杂志、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涉税调研文章的，得10分；
（二）在省部级以下报刊杂志、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涉税调研文章的，得5分.
第十一条 落实三方沟通机制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，得10分。
第三章 一票否决考核
第十二条 在执业过程中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“一票否决”：
(一)违反政治纪律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被相关部门通报的；
(二)因涉税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刑事处罚的；
(三)违反《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，为服务对象出具虚假涉税鉴证报告的；
(四)违反《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，为服务对象设计恶意税务计划的；
(五)违反职业道德操守，与税务人员产生不正当利益输送的。
第四章 加分机制
第十三条 上报课件数量比规定每增加一件，加3分，被省税协执业准则委员会评定为精品课件的，加3分。
第十四条 走进税务合规大讲堂授课，每增加一次加5分。
第五章 奖惩机制
第十五条 出现“一票否决”情形的，取消其税务合规专家资格。
第十六条 年度考核得分位列前15名且没有“一票否决”情形的税务合规专家，通报表彰并给予一定奖励。优先推荐参与税务合规领域课题调研及高端涉税服务项目。
第十七条 年度考核70分以下的，取消其税务合规专家资格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税协负责解释。

